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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點偏頗．昧於現實 
對「整筆撥款獨立檢討委員會」報告的回應 

 
 
(一) 社會福利界一直要求對「整筆撥款」資助制度進行獨立的檢討，就是希望客觀、公

正，及不預設立場地重新檢視這個九年來對社會福利服務帶來重大衝擊的制度。可

惜「整筆撥款獨立檢討委員會」的報告中，僅是在陳述不同持份者的意見一欄已令

人難以信服他們是以持平的態度進行檢討。委員會總結了非政府機構的意見後，認

為「大多同意新津助制度旨在賦予非政府機構靈活性…」（2.3段）；但到要總結員工

意見時卻不再斬釘截鐵，祇是指「有人認同此制度的目標，也有人對此制度讓非政

府機構可以彈性管理財政及人力資源感到擔心…」（2.6段），無視八年來員工透過不

同渠道，包括四份之一個世紀來僅有的一次罷工行動，所表達的反對聲音。若果「檢

討委員會」有充份的理據去支持自己的結論，又何需心虛至此，要在陳述事實的過

程中玩弄文字遊戲，企圖淡化反對的聲音。 

  

(二) 「檢討委員會」對整筆撥款資助制度的結論：「此制度值得保留」（2.16段），其

實是一個預設的結論；因為「檢討委員會」選擇了制度本身的一個特徵來評核此制

度是否值得保留，結論當然是永遠肯定的。整筆撥款最重要的特徵是當政府撥出款

項後，便任由非政府機構自行決定款項的應用與不應用，亦即是「檢討委員會」所

指的靈活性；如果單以靈活性來檢視整筆撥款，結論自然如委員會所總結的一樣：

「仍以推行新津助制度前的（公務員）總薪級表的特定支薪點，評論定影員工外的

其他員工的薪酬，已經意義不大」（3.12段）、「繼續爭論同工同酬的概念並無好處」

（3.49段）、「恢復為每項服務設定估計人手編制將是倒退的做法」（4.7段），而最

後自然是求仁得仁，整筆撥款制度是值得保留。 

 

不過一個完善的福利制度是否就祇有一個靈活性的標準便充分呢，為甚麼不是首先

從服務質素出發去審視這個制度的成敗？如果「檢討委員會」改以服務的質素保障

和穩定性、市民在不同服務機構接受服務的一致性、工作人員的士氣及穩定性、以

至福利服務的持續發展等標準，而不是靈活性；相信檢討的結果將會完全重寫。 



 

(三) 「檢討委員會」在努力捍衛整筆撥款制度的同時，對於制度推行八年來的種種問題

亦不得不予承認，包括： 

 非政府機構在沒有真正財政或管理需要，以及沒有為其員工提供架構明確

的事業發展階梯的情況下，為求方便而隨意削減員工的薪級（3.14段）； 

 年青社會工作者的前途因那些不當的人力資源政策而受到影響（3.15段）； 

 未有把社署提供用作調整員工薪酬的額外撥款，全部用於提供受資助服務

的員工身上（3.22段）； 

 沒有多大的實際需要下訂立短期（不足一年）的合約（3.40段）； 

 需要訂立公平的薪酬政策（3.49段）； 

 需要釐定儲備水平及善用儲備（4.30段）； 

 累積過多公積金供款儲備根本毫無作用（4.33段）； 

 需要探討機構管治和問責（6.12段）； 

 需要研究機構董事會及管理層的職能，以及探討如何讓前線員工及服務使

用者參與重大管理事宜的決策過程（6.16段）；及 

 需要研究管理層和董事會應如何更有效地履行各自的處理投訴職能（8.19

段）。 

 

不過針對以上種種流弊，「檢討委員會」祇是建議由業界自行制訂《最佳執行指引》，

供非政府機構遵守。其實目前整筆撥款制度下已有一份由社署制訂的《最佳執行指

引》，不過由於缺乏制約能力，基本上祇是一紙空文。以上各項每天都在打擊福利

服務的問題明顯都是源於整筆撥款制度的結構，「檢討委員會」指望由業界自行達

至共識然後自願嚴格遵守的指引可以解決，而不是直接針對制度進行改革，恐怕沒

有人會真心相信。 

 

(四) 香港社會正面臨嚴峻的考驗及急劇的轉變，市民需要、亦有權要求一個有質素及穩

定的福利制度，可惜「檢討委員會」祇根據偏頗的視點，草率地維護現有的制度；

而所提出的改善建議，昧於現實，完全不能夠解決福利界的困景。我們認為勞工及

福利局必須重新檢視「檢討委員會」的結論，抱著誠摯完善本港福利制度的決心，

重新規劃整個資助制度。 

 


